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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職工之任 (僱 )用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職工係指編制內專任有給之行政人員、技術人員、技術

工友及普通工友。  

第三條  職工之任（僱）用，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書記：專科學校畢業。  

二、辦事員、管理員：大學畢業為原則。  

三、組員：大學畢業且具四年以上工作經驗或碩士畢業且具二年以上

工作經驗。  

四、編審、輔導員、專員：大學畢業擔任相當職務滿九年以上，或具

碩士學歷擔任相當職務滿四年以上。  

五、編纂：大學畢業擔任相當職務滿十二年以上，或具碩士學歷擔任

相當職務滿七年以上。  

六、專門委員：大學畢業擔任相當職務滿十五年以上，或具碩士學歷

擔任相當職務滿十年以上。  

七、普通工友：國小以上畢業。  

八、技術工友：高中畢業且具技術專長，經政府機關考驗合格者。  

九、技佐：大專畢業且具技術專長並經政府機關考驗合格者。  



十、技士：大專畢業且具四年以上工作經驗或碩士畢業且具二年以上

工作經驗。  

十一、技正：大學畢業學歷擔任相當職務滿十二年以上，或具碩士學

歷擔任相當職務滿六年以上。  

前項第二款及第九款人員，如需任用碩士以上學歷者，應先經校長

核准。  

實際從事技術性工作之普通工友，如其技術專長經政府機關考驗合

格者，得改任技術工友。  

第四條  新進行政人員自辦事員或管理員開始任用；新進技術人員自技佐開始

任用。  

前項規定如因特殊個案經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新進職工依其應徵所報學歷敘薪，如虛報學歷經查屬實者應予解聘。 

第五條  職員之任用方式如下：  

一、單位主管暨不提供升遷之職務由校長遴聘資格符合人員擔任。  

二、由人事室公告就本校現有職員中協商內調，內調依本辦法第九條

辦理。  

三、約聘人員轉任專任人員。  

普通工友及技術工友之僱用由出缺單位主管及其一級主管會同總務

處甄選，報請校長核准後僱用之。  

第六條  職工每日上班時數暨每週工作總時數，依學校規定辦理。但得視業務

實際需要並經校長核准後，在不變更每週上班日數及每日上班時數之

原則下彈性調整辦公時間。  

第七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調動服務：  

一、職工本人在原單位服務滿三年，經主管同意得申請內調。  

二、一級單位內部輪調，由一級主管簽請校長核准後為之，各一級單

位間內調，由相關主管協商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為之。  



三、校長基於業務考量時得調動之。  

四、單位主管如遇屬員之所長不適合現職者，得簽請校長核准由人事

室協助辦理調動。  

前項職工業務之調動，應顧及職工本人之技能及性向，並經充分協調

溝通。  

第八條  職工獲准調職時，應將經辦業務暨經管財物帳表列冊移交。財務不清

者應照價賠償，移交手續辦妥後始得調往新職。  

第九條  職員不得於校內外兼課兼職為原則，若有特殊需求得簽請主管及校長

同意。  

校內兼課以一門課、兼職以一項工作為限。兼課、兼職僅得擇一申請。 

校外兼課兼職之工作，不得於上班時間內進行，且不得影響本職之工

作。  

第十條  職工須按規定時間辦公並擔負指定之任務。  

第十一條  職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所屬單位主管簽請校長核定後通知解聘

(僱 )：  

一、上班時間內擔任校外職務者。  

二、一學年內無故曠職累計達七日者。  

三、行為不檢或違法失職或破壞校譽情節重大並經職工評審委員會議

決者。  

四、工作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經職工評審委員會議決者。  

前項第四款之解聘（僱）通知應於二個月前送達當事人。  

第十二條  職工自請辭職應於離職前一個月提出。離職時應按離校手續程序單，

將經辦事項及待結手續移交結清後，始可離校。  

第十三條  職工之請假、休假暨獎懲辦法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